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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事
務
官
（
法
務
省
刑
事
局
付
）
に
併
任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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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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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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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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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事
務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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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入
国
管
理
局
付
）
の
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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を
解
除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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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省
刑
事
局
付
の
併
任
を
解
除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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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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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
管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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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
事
官
に
充
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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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教
官
（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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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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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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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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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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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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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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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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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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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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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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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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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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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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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京
地
方
検
察
庁
検
事
の
併
任
を
解
除
す
る

千
葉
地
方
検
察
庁
刑
事
部
長
を
命
ず
る

千
葉
地
方
検
察
庁
検
事
に
配
置
換
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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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
京
地
方
検
察
庁
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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に
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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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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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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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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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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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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検
察
庁
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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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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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事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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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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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
）
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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